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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一期）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其他

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落

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的规定，现将“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一期）”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说明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1.1.1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北星大道西侧建设“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一

期）”，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配套设施等，主要为房建工程、土建工程。 

1.1.2 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废气 

本项目不产生废气，本项目为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由四川省省级机关房屋建

设中心负责代建，代建完成后交由四川省公安厅用作业务使用，目前，工程已经完工进入

验收阶段，验收完成后按照一定的程序移交四川省公安厅，移交后由四川省公安厅负责内

部实验、办公设施设备的安装和运行，待其设施设备安装完成并调试完成后，再进行二期

竣工环保验收。 

（二）废水 

本项目不产生废水，仅有部分代建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留守人员产生的少许生

活污水，通过项目内的污水管网进入预处理池处理。代建单位按照规定的程序移交四川省

公安厅后，四川省公安厅安装实仪器与设备，开展业务，这部分竣工环保验收将在二期项

目中完成。 

（三）噪声 

项目现阶段的噪声主要是公用设备调试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其中公用设备大部分设置

负一楼及屋面，负一楼设备用房内设置基座减震、密闭房间等措施减少噪声影响，对于屋

面产生的产生通过基座减震和设置女儿墙等措施减少噪声影响，柴油发电机设置于地面密

闭房间内。 



  

（四）固体废物 

现阶段产生的为生活垃圾，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施工单位按照环评要求进行

了合理合规的处置，项目施工期间未收到关于环保问题的投诉。 

1.2 施工简况 

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一期）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管理，安排专项资金落 

实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组织实施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 

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项目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开工建设，2024 年 8 月 27

日建成。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13 年取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川发改投资 2013[355]号批准文件，

同意本项目的实施；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编制了《四川省公

安厅业务技术用房环境影响报告表》，成都市新都区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以

“《关于对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查批复》新环建

评〔2016〕162 号”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后对

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受四川省公安厅委托，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规定和

要求，我公司派遣技术人员进行了现场踏勘，查阅了相关文件和技术资料，编制了验收监

测方案并进行了现场监测，根据现场检查和监测结果，编制完成了《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

术用房（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组织专家对其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进行

了评审，并提出了竣工环保验收组意见，验收意见结论：四川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一

期）环保审查、审批手续完备，项目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基本按照环评要求建成和

落实，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项目所在地周边为工

业园区，无高噪声工矿企业，无对本项目建设重大环境影响因子。 

 



  

2 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

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已配置消防栓和足够的灭火器材，配备了适量的防护用品。对公司职工的教育培训，

实行上岗证制度，增强职工风险意识，提高事故自救能力。 

（2）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制定了定期监测计划，定期对环保设施治理情况进行检查监测，定期对项目

的废气、废水以及厂界噪声进行监测。 

2.2 其他落实情况 

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情况等情况。 

3 整改工作情况 

1、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管理维护。 

2、根据项目分期建设进度，开展后期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四川省公安厅 

2024 年 11 月 18 日 


